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的实施意见
	公开方式：
	主动公开
	信息类别：
	规划计划方案意见
	索引号：
	QZ00101-0300-2017-00041

	发布机构：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公开日期：
	2017-03-08
	备注/文号：
	泉政文〔2017〕29号

	内容概述：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大力推动泉州机器人产业发展，加快形成我市经济增长和产业竞争新优势，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发展目标
围绕纺织鞋服、建材家居、机械装备、食品饮料、电子信息等产业升级需求，以大力发展传统制造业专用机器人为突破口，力争短时间内形成较为完善的机器人产业体系。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明显增强，产品性能和质量达到国内同类产品水平，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取得突破，基本满足我市制造业的市场需求。到2020年，力争机器人及相关产业规模超百亿元，形成1至2个有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集聚区，建设10个以上机器人创新、检测、培训等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泉州机器人产业研发制造、示范应用、产业集聚、要素保障实现全方位突破，成为具有区域性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基地。
二、政策措施
（一）扶持机器人的研发与生产
1. 实施机器人重大专项，重点支持研发机器人高性能伺服电机及驱动器、高精度减速器、智能控制系统、视觉识别系统、传感器等重点领域技术开发及系统集成，经评定，对实施单位给予最高200万元资金补助。
2. 对在原理、结构、性能等方面有重大创新的机器人及其伺服电机、减速器、控制器等关键零部件或总集成项目，经认定为首台（套）重大装备和关键部件的，按其研发投入的3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二）大力推广机器人应用
1. 鼓励采购国产机器人，对纳入泉州市“数控一代”示范项目产品的机器人，按采购发票总价（不含税）的20%予以购置补助（市、县两级各承担30%和70%）；对销售给本地企业的“数控一代”示范项目产品，按销售发票总价（不含税）的10%予以补助（市、县两级各承担30%和70%）。
2. 开展一批机器人应用示范。推进以机器换工和智能化改造为重点的新一轮技术改造，鼓励企业通过购买工业机器人（机械臂、机械手），对现有装备和生产线进行智能化改造，市级财政按工业机器人购置金额（不含税）不高于10%给予补助，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其中，市级产业龙头补助金额上浮10%，最高不超过110万元。对将实施的机器人应用项目，符合条件的，将优先推荐申报省级技改重点项目（基金类）。支持建设一批机器人、智能装备、现代信息技术应用程度高的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对新确认为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的，予以重点扶持和推广，并分别给予100万元和50万元补助。
3. 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机器人产业与技术成果交流，推动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建设一批机器人应用生产示范流水线，在生产效率、用工、成本等方面取得明显效果，竣工并完成验收认定后的，给予不超过100万元补助。
（三）打造技术创新公共平台
1. 加快推进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泉州智能制造研究院、福建（泉州）哈工大工程技术研究院等高端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建设，争取工业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技术研发、检测试验、工业设计、系统服务、标准信息、技术转移等公共服务平台落户我市，增强对产业技术创新和升级发展的共性支持能力，对经泉州市高端装备专家组组织专家认定的机器人公共创新和服务平台，按研发测试仪器、设备和软件投入额给予30%的补助，最高不超过200万元。对评定为国家级机器人创新中心、机器人检测中心、重点实验室的，给予建设单位500万元一次性奖励。
2. 鼓励高校和科研单位与泉州市企业共建机器人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行业技术开发基地、中试基地、新型科研机构等技术创新平台，开展机器人技术及产品研发，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技术诊断、成果转化、人才培训等服务，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相关行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四）加快引进行业高层次人才
1. 支持本地高校和科研院所加快培育机器人产业相关专业人才，建设一批机器人人才实训基地，开设机器人应用、机器人安装维护与管理等专题培训课程，开展定制化机器人应用技能型人才培训。推动职业院校、技工学校、社会培训机构、企业等加大机器人职业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力度，鼓励与泉州市智能制造有关的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学生参加机器人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的技术培训工作。
2. 贯彻落实人才“港湾计划”，实施“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创新项目”的精准引才模式，有效推进智能制造企业与机器人专业人才、项目的高效对接，吸引高层次人才（团队）带项目落地，对引进机器人高层次人才（团队），支持申报中央、省级人才项目，支持其参加机器人领域省级以上荣誉奖项评选，创造优质高效的人才服务环境，协助解决好当选的高层次人才的住房、就医、配偶就业、随迁子女就学等问题，搭建引才聚才对接平台，以高层次人才集聚带动机器人产业突破。
（五）加快做大机器人产业集群
1. 鼓励机器人企业通过兼并、并购、联合、参股等方式，纵向整合产业链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和下游应用等资源，对所发生的资产过户所形成的有关税收地方分成部分由受益财政全额补助企业。
2. 依托洛江、晋江、南安等智能装备园区，瞄准机器人关键环节，加强产业链招商，着力引进一批有技术实力、有研发能力背景的高端企业入驻。对新引进或本地企业进军机器人相关领域，固定资产投资超3000万元以上的，且在机器人领域具有核心技术的项目，给予按固定资产投资额8%补助，最高不超过500万元。对引进机器人重大项目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给予财政、金融、土地、人才等全方位支持。
3. 对机器人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达到5000万元、1亿元、5亿元的，分别给予50万元、100万元、500万元一次性奖励。
（六）除本文“（二）大力推广机器人应用”中“数控一代”示范项目产品购置与推广补助资金不设上限外，同一单位不同项目符合以上奖励、补助条件的，当年奖励、补助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七）本意见所指机器人包括领域：1. 工业、服务、物流等机器人本体，减速器、伺服驱动器、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机器视觉等传感装置，机器人柔性线缆等重要产业链配件及系统集成。2. 机器人相关软件与系统集成、传感、网络传输、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
本意见由市经信委、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
